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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5〕64号

申请人：张某、段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法定代表人：乔建厚，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依法履职事项答复意见

书》，于 2025 年 7 月 31 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

关于 8 月 5 日依法受理。

申请人称：卢氏某小区一期 17 号、18 号两栋楼房楼梯间 1

至 9层墙体同一位置发生同一走向裂缝，此前物业已经进行了表

面处理，但现在裂缝依然清晰。高层建筑的每一层、同一位置发

生同一走向的墙体连续性裂缝是严重危及房屋主体安全的，必须

引起高度重视。另外，17号楼某房屋顶渗漏、客厅墙壁斜向裂缝，

18号楼某房客厅天花板散射状裂缝，同样属于影响主体结构安全

和主要使用功能的质量问题。2025 年 6 月 25 日，申请人书面要

求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对上述房屋质量问题进行专业检测调

查。2025 年 7月 11 日，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回复，称已组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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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了调查，且把问题转交给卢氏县住建局处理，毫无根据地

认为房屋属于一般性质量问题，不影响结构安全，这是严重不负

责任的。另外，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可以依据《商品房销售管理

办法》第三十五条委托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重新核验。以前，申请

人依据《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要求被申请

人重新核验房屋质量，已经遭到被申请人的拒绝。毫无疑问，购

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利委托第三方对房屋进行检测鉴定，但

这并不能排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况且 17、18号两栋

楼房，每 1栋有 36户之多，涉及公共安全和利益，这更是建设行

政主管部门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申请人依据《建设工程质量

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六条，以及《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2010年 08月 01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5号）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十条相

关规定，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对卢氏某小区 17、18号楼进行专业检

测调查。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投诉依法进行了处理。

2023年 7月，被申请人收到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来申请人

反映卢氏某小区一期房屋质量问题的投诉件后，于 7月 18日安排

工作人员赴卢氏县某小区处理。经现场勘察，客厅墙面裂缝为后

砌墙开裂，不影响结构安全，建设单位已同意维修。但申请人不

认可，要求建设单位缴纳 10万元维修保证金后再进行维修，导致

维修工作无法开展。2024年 2月，申请人向三门峡市人民政府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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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均已答复过。2025年 6月，被申请人收到

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经调查了解后，被申请人按照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第五条“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的监督

管理”的规定和属地管理原则，于 6月 25日通过甘棠政务向卢氏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交办函》。卢氏县住建局于 7 月 17

日对《交办函》内容已答复，并将处理结果告知被申请人。7 月

18日，被申请人将《依法履职事项答复意见书》邮寄给申请人。

二、关于“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对卢氏县某小区 17、18 号楼进行

专业检测调查”的问题。申请人可自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涉案

房屋进行质量检测，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进行索赔。申请人在

复议申请中提及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

“商品房交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

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

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此条文已废止，被申请人在 2024 年

行政复议答复书中已答复过。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依据《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四十三条、四十六条规定，对卢氏县

某小区 17、18号楼进行检测调查也不符合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

的基本程序。《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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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住建部释义为：进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的最低行

政层次：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包含县级）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和其他有关部门。故，被申请人将此投诉转交卢氏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处理。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在该案办理过程中，程序合法

正当，事实清楚，不存在不作为情况。

经查：2025 年 6 月 23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履行法

定职责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组织对卢氏某小区一期 17、18

号楼的墙体进行专业检测、调查，并责令责任方进行修复。6 月

25 日，被申请人通过甘棠政务向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送

《交办函》。7月 17日，卢氏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作出《关于张

某 段某<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调查处理情况的回复》称：我局

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并组织申请人与建设方相关负

责人进行协商。建设方认为楼梯间房屋裂缝属材料收缩裂缝非结

构裂缝，申请人张某房屋墙壁裂缝问题可由建设方出资张某自行

修复，申请人段某房屋顶板裂缝属于热胀冷缩导致毛细裂缝，如

段某不认可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被申请人作出《依法履职事项

答复意见书》主要内容为：“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我单位已将该问

题转交卢氏县住建局调查处理。根据卢氏县住建局答复，该房屋

质量问题属于一般质量问题，不影响结构安全，可通过维修解决。

目前，建设单位已同意维修，但您提出要求建设单位缴纳十万元

维修保证金方可维修的要求已超出职责范围，建议您与建设单位

自行协商解决。关于您要求对房屋进行检测的申请，根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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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可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所购房

屋进行检测，根据检测报告申请索赔。”被申请人于 7月 18日送

达申请人。申请人不服该《答复意见书》，申请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

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

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

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第四十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

量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第四十八条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履行

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的措施。”根据上述规定，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

理。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收到申请人

提交的《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分送至有

管理权限的下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经下级部门进行调查处

理并提交《回复》后，结合申请人反馈的问题作出《依法履职事

项答复意见书》并送达申请人，已履行了相应职责。关于申请人

提出“对 17、18号楼进行专业检测”的问题，被申请人建议“申请

人自行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质量检测，依法依规

进行索赔。”并无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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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

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依法履职事项答复意见书》。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9月 29日


